
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

员任职管理办法》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２．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副总经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尚志民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是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

职资格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

过往从业经历

工商管理硕士，

１４

年证券、基金从业经验，曾在上海证券报研究所、上海证大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工作， 进入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后曾先后担任公司研究发

展部高级研究员，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担任安顺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同时担任安瑞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担任华安创新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至今担任安顺

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起同时担任华安宏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的基金经理。 现任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投资官。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无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８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３

，

７８０

，

４１７

，

６８８．５７ ３

，

０９８

，

２５１

，

９２８．９７ ２２．０２％

营业利润

３２４

，

８２０

，

９２５．５５ ４４０

，

９９４

，

６００．３９ －２６．３４％

利润总额

３６７

，

０３４

，

３０８．５８ ４７１

，

９３９

，

３８６．０９ －２２．２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０６

，

１７３

，

１４４．８８ ４０２

，

７５６

，

６７３．７１ －２３．９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４３ ０．６３ －３１．７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８．９６％ ２８．４６％ －１９．５０％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４

，

４５５

，

９５９

，

２９７．４６ ４

，

０８３

，

２６５

，

４７２．５３ ９．１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３

，

４８１

，

４８３

，

１７６．１２ ３

，

２６８

，

３３３

，

９３５．７２ ６．５２％

股本

７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４．９４ ６．９５ －２８．９２％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

１

、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良好，营业总收入

３

，

７８０

，

４１７

，

６８８．５７

元，同比增长

２２．０２ ％

；受原材料

价格大幅波动影响，公司成本大幅上升，实现营业利润

３２４

，

８２０

，

９２５．５５

元，同比减少

２６．３４％

；因公司主要

原材料铜、铝的期货市场价格波动剧烈，

２０１１

年度期货业务出现一定程度亏损，而

２０１０

年度期货业务实

现较多盈利，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０６

，

１７３

，

１４４．８８

元，同比减少

２３．９８％

。

说明：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不断对国内营销渠道结构进行整合，加快业务拓展，不断开拓新产品市场，

使营业收入比去年增长

２２．０２ ％

；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净利润为

４０２

，

７５６

，

６７３．７１

元， 其中非经常性损益

５６

，

３９９

，

１７０．７５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

３４６

，

３５７

，

５０２．９６

元；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

３０６

，

１７３

，

１４４．８８

元，其中非

经常性损益

－３１

，

４７８

，

８２２．６７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

３３７

，

６５１

，

９６７．５５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同比下降

２．５１％

。

２

、财务状况说明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资产总额同比增长

９．１３％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增加

６．５２％

；因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分红

１０

转

５

，由资本公积转增原股本的

５０％

；本报告期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是

６．９５

元，因

２０１１

年由资本公积转增原股本的

５０％

，为使

２０１０

年与

２０１１

年口径一致，

２０１０

年每

股净资产应为

４．６４

元，

２０１１

年比

２０１０

年每股净资产的增减变动幅度应为

６．４７％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在第三季度季报公告书中披露了

２０１１

年前三季度的财务数据，并对

２０１１

年全年经营业绩进行预

计，本年度净利润（未经审计）的变动幅度在预计范围内。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总会计师（如有）、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３２

股票简称：苏泊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２６

日披露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全年预计与实际控制人

ＳＥＢ Ｓ．Ａ．

（以下简称“

ＳＥＢ

集团”）及其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

了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当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２０１１

年度，

ＳＥＢ

集团及其关联方在全球宏观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仍获得了较好的销售增长，因此加快

了对本公司在厨房炊具和小家电方面的订单转移速度， 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已经基本完成原先预计的关联

交易金额。 经初步核查（未经审计），公司与

ＳＥＢ

集团及其关联方的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金额

较年初的预计金额有所增加，现将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公告如下：

一、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产品名称 关联人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金

额

超出金额

销售产品

炊具、小家电、

橡塑产品

ＳＥＢ

集团

炊具

１０１

，

９４６

万、小家电

４０

，

５２０

万、橡塑

２

，

６００

万

１６１７０１

万

１６６３５

万

小计

１４５

，

０６６

万

１６１７０１

万

１６６３５

万

采购原材料

及产品

涂料、

Ｌａｇｏｓｔｉｎａ

品牌

产品

ＳＥＢ

集团

涂料

２

，

２０５

万、

Ｌａｇｏｓｔｉｎａ

品牌产

品

８６１

万

１９７１

万

－１０９５

万

小计

３

，

０６６

万

１９７１

万

－１０９５

万

合计

１４８

，

１３２

万

１６３６７２

万

１５５４０

万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基本情况：

ＳＥＢ

集团

法定代表人：

Ｔｈｉｅｒｒｙ ｄｅ Ｌａ Ｔｏｕｒ ｄ

’

Ａｒｔａｉｓｅ

注册资本：

４９

，

９５１

，

８２６

欧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按法国公司法组建）

企业住所：注册地址：

Ｃｈｅｍｉｎ ｄｕ Ｐｅｔｉｔ－Ｂｏｉｓ

，

６９１３０ Ｅｃｕｌｌｙ

（

Ｒｈ

？

ｎｅ

），

Ｆｒａｎｃｅ

经营范围：控股，在所有公司参股和管理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ＳＥＢ

集团全资子公司

ＳＥＢ

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持有本公司

７１．３１％

的股份，基于

以上原因，

ＳＥＢ

集团间接持有本公司

７１．３１％

股份，为本公司关联股东，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第十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上述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履约能力分析：

ＳＥＢ

国际是

ＳＥＢ

集团的一家全资子公司。

ＳＥＢ

集团已在泛欧证券交易市场上市，其在小型家用设备领域

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并通过其出众的品牌组合在近

１５０

个国家开展业务， 旗下品牌包括

Ａｌｌ－Ｃｌａｄ

、

Ｋｒｕｐｓ

、

Ｌａｇｏｓｔｉｎａ

、

Ｍｏｕｌｉｎｅｘ

、

Ｒｏｗｅｎｔａ

、

Ｔｅｆａｌ

、

Ｃａｌｏｒ

、

Ｓｅｂ

、

Ｔ －Ｆａｌ

、

Ｍｉｒｒｏ ＷｅａｒＥｖｅｒ

、

ＡｉｒＢａｋｅ

、

Ｒｅｇａｌ

、

Ａｒｎｏ

、

Ｐａｎｅｘ

、

Ｒｏｃｈｅｄｏ

、

Ｐｅｎｅｄｏ

、

Ｃｌｏｃｋ

、

Ｓａｍｕｒａｉ

和苏泊尔等。 作为多面专家和全线供应商，

ＳＥＢ

集团在炊具和小型家电器领域从事业务，

具体涉及厨房电器（用于烹调和制作）及个人和家庭护理电器（个人护理、亚麻制品护理和家庭护理）等。

ＳＥＢ

集

团在全球范围内实施采购并销售其各类产品，

２０１０

年实现销售

３６．２

亿欧元，具有良好的信誉和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１

、定价原则和依据

１

）向

ＳＥＢ

集团销售产品

根据公司与

ＳＥＢ

集团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４

日签署的《战略投资框架协议》

７．２．１

条“与

ＳＥＢ

的

ＯＥＭ

合同”条

款约定， 公司从

ＳＥＢ

集团及其关联方获得的毛利润应相当于公司及其关联方制造的产品的

ＦＯＢ

转让价格的

１８％

（如果一个产品的制造成本为人民币

８２

元，则其

ＦＯＢ

转让价格应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特殊情况除外。

２

）向

ＳＥＢ

集团采购原材料

上述交易将遵循市场定价原则确定采购价格。

３

）向

ＳＥＢ

集团采购

Ｌａｇｏｓｔｉｎａ

品牌产品

上述交易将根据《战略投资框架协议》下

ＳＥＢ

集团向公司采购

ＯＥＭ

产品的定价机制的对等原则，按

ＳＥＢ

集团及其关联方获得的毛利润为

１８％

的基础确定，特殊情况除外。

２

、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１

、合同标的物：炊具、电器、橡塑产品、原材料及

Ｌａｇｏｓｔｉｎａ

品牌产品

２

、合同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

、交易条款与条件：与上述交易相关的产品名称、规格型号、计量单位、单价、交货期限、数量、运输、付

款条件、装运通知、包装资料等条款，以双方具体协议为准。

５

、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自买方签字盖章且经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该公司与本公司合作多年，有良好的合作关系。 选择与其交易，对扩大公司的海外市场销售交及开

拓国内市场将起到积极作用。

２

、 关于产品销售与采购的交易遵循公允原则，

ＯＥＭ

采购成交价格依照双方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４

日签署的

《战略投资框架协议》

７．２．１

条约定；采购原材料的价格遵循市场定价原则；采购

Ｌａｇｏｓｔｉｎａ

品牌产品采用

ＯＥＭ

采购机制的对等原则。 上述关联交易均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没有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也没有损害公司

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３

、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二日

东方增长中小盘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封闭期内周净值公告

估值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

基金名称

东方增长中小盘混合型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增长中小盘混合

交易代码

４０００１５

前端交易代码

后端交易代码

基金管理人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管理人代码

５０３９００００

基金托管人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代码

２０７３００００

基金资产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３３６

，

６８０

，

９８８．３４

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１．００２４

注：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

东方增长中小盘混合型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及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增长中小盘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增长中小盘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４０００１５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东方增长中小盘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东方增长

中小盘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

２．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东方增长中小盘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交易日，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

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者每次最低申购金额为

１

，

０００．００

元（含申购费），每次定期定额最低申购金额为

１００．００

元，具体办理

要求以销售机构的交易细则为准，但不得低于本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最低限额。

３．２

申购费率

３．２．１

前端收费

申购金额（

Ｍ

） 申购费率 备注

Ｍ＜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 －－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Ｍ＜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

Ｍ≥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元

／

笔

－－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应在投资者申购基金份额时收取，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

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转基金份额时不收取申购费用。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时，每次赎回申请不得低于

１０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 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

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网点）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１００．００

份的，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赎回。

４．２

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

Ｎ

） 赎回费率

Ｎ＜１

年

０．５％

１

年

≤Ｎ＜２

年

０．２５％

Ｎ≥２

年

０％

注：上表中，一年按

３６５

天计算。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应归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

付注册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本基金的申购费率、赎回费率和收费方式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合同的

规定确定，并在招募说明书中列示。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履行相关手续后，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

或收费方式，基金管理人依照有关规定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

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公告。

５．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指定销售机构提出固定日期和固定金额的扣款和申购申请， 由指定

销售机构在约定扣款日为投资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交易方式。

此次开通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机构为：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办理要求以销售机构的交易细则为准， 但不得低于基金管理公司规定的最低

限额。

６．

基金销售机构

６．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６．１．１

直销机构

名称：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直销中心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

２８

号

１－４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

２８

号

２

层

联系人：史鹏浩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９２１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７８６９０

网站：

ｗｗｗ．ｏｒｉｅｎ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投资者可到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直销柜台办理本基金的相关业务， 也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办理本基金网上交易业务。

６．１．２

场外非直销机构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江海证券

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五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恒泰长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６．２

场内销售机构

本基金暂未开通场内销售方式。

７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起，基金管理人在

Ｔ＋１

日（

Ｔ

日为开放日）通过指定媒体和本公司网站披露

Ｔ

日的基金份

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８．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如有任何疑问，请与本基金各场外非直销机构或本基金管理人联系。

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６２８－５８８８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

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时报》上的《东方增长中小盘混合型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和《东方增长中小盘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７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５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在上海市嘉定区新勤路

２８９

号公司二楼多功能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２

日以邮件的方式送达到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

彭胜国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的监事

３

名，实际参加的监事

３

名，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新时达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和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

一致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经讨论审议，通过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并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

监事会认为相关激励对象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任职资格，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

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 中国证监会股权

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规定的

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３

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的

１００％

；

０

名弃权，

０

名反对。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计划尚需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３

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的

１００％

；

０

名弃权，

０

名反对。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计划尚需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免去彭胜国先生监事的议案》

为了公司营销工作的更好开展，让负责公司营销工作的彭胜国先生更专注于公司业务的开展，现免去

彭胜国先生监事会监事职务。

３

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的

１００％

；

０

名弃权，

０

名反对；并提请股东大会予以审议通过。

四、《关于选举沈辉忠先生为监事的议案》

３

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的

１００％

；

０

名弃权，

０

名反对；并提请股东大会予以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

附件：简历

沈辉忠：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０

年

２

月出生，上海交通大学工学硕士，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５

年—

１９８７

年于中国纺织大学自动化系担任助教；

１９８７

年—

１９９２

年担任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产品开发科科

长助理；

１９９３

年—

１９９５

年担任杭州西子电梯厂副总工程师；

１９９６

年起就职于上海新时达电气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任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工程中心总监。

沈辉忠先生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现持有公司股票

３

，

４８６

，

８２５

股，其

中有限售条件股票

３

，

１３８

，

１４３

股；其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７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４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开市起复牌。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上海市嘉定区新勤路

２８９

号公司二楼多功能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２

日以邮件的方式送达到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纪德

法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的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的董事

９

名，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出席了会议，全体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新时达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 经与会董事

认真讨论和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项议案关联人陈华峰回避表决。

８

名赞成，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董事人数的

１００％

；

０

名弃权，

０

名反对。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已分别就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关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项议案关联人陈华峰回避表决。

８

名赞成，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董事人数的

１００％

；

０

名弃权，

０

名反对。

三、《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为了具体实施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相关的事项，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宜：

１

、 授权董事会确定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权日；

２

、 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派息或配股等事项

时，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限制性股票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３

、 授权董事会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

部事宜；

４

、 授权董事会对激励对象的行权资格和行权条件进行审查确认， 并同意董事会将该项权利授予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行使；

５

、 授权董事会决定激励对象是否可以行权；

６

、 授权董事会办理激励对象行权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行权申请、向登

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

７

、 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及未行权标的股票的锁定事宜；

８

、 授权董事会决定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对象的行权资格，取消

激励对象尚未行权的限制性股票，办理已死亡的激励对象尚未行权限制性股票的补偿和继承事宜，终止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９

、 授权董事会对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进行管理；

１０

、授权董事会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股东大会行

使的权利除外。

本项议案关联人陈华峰回避表决。

８

名赞成，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董事人数的

１００％

；

０

名弃权，

０

名反对。

以上三项议案尚需《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稿）》等相关资料报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议案的事宜，公司董事会

将按有关程序另行通知。

四、《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上海市嘉定区思义路

１５６０

号公司变频器新工厂一楼报

告厅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

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９

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

１００％

；

０

名弃权，

０

名反对。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７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６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提交的相关议案，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纪德法。

３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００

。

４

、会议地点：上海市嘉定区思义路

１５６０

号公司变频器新工厂一楼报告厅。

５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书面记名投票表决。

６

、出席人员：

（

１

）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星期五）下午收市时登记在册，持有公司股票的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

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不能亲自出席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会议和参加表决，股东委托的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

２

）公司董事（含独立董事）、监事（含职工监事）、董事会秘书。

（

３

）监事候选人。

７

、列席人员：

（

１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２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３

）公司保荐代表人。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选举沈辉忠先生为监事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公告，相关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以及《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的相关公告。

三、特别说明事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累积投票制度》的相关规定，此次股

东大会将采用累积投票制度。 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

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四、会议登记方式：

１

、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法人股东公章的营业执照复

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有法定代表人亲自签署的授权

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

２

、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出席的，须持有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及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

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有自然人股东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３０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

式于上述时间登记（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１６

：

３０

前到达本公司为准），不接受电话登记。

４

、登记地点：上海市东诸安浜路

１６５

弄

２９

号

４

楼。

５

、注意事项：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的原件到场。

五、会议联系方式：

１

、会议联系地址：上海市东诸安浜路

１６５

弄

２９

号

４

楼；邮编：

２０００５０

。

２

、会议联系电话（传真）：

８６－２１－５２３８３３０５

。

３

、会议联系人：周小姐。

六、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

附件：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

的相关文件。 本单位（本人）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选举沈辉忠先生为监事的议案

注：

注：

１

、上述议案，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对应栏中打“

√

”为准，对同一审议事

项不得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的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

项有两项或两项以上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２

、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会议结束时止。

３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授权委托书应由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法人股东

印章。

委托人

／

单位（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单位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

／

单位股票账号：

委托人

／

单位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签发日期：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4

2012

年

2

月

3

日 星期五

关于景顺长城优信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广发证券和国都证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发证

券

"

）和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国都证券

"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2012

年

2

月

6

日起广发证券

和国都证券开始代理销售景顺长城优信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 基金代码：

A

类

261002

，

C

类

261102

）。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代销机构情况

（

1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广州天河区天河北路

183-187

号大都会广场

43

楼（

4301-4316

房）

法定代表人：林治海

联系人：黄岚

电话：

020-87555888

传真：

020-87555305

客户服务电话

: 95575

网址：

www.gf.com.cn

（

2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3

号国华投资大厦

9

号

10

层

法定代表人：常喆

联系人：黄静

电话：

010-84183333

传真：

010-84183311-3389

客户服务电话：

400-818-8118

网址：

www.guodu.com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75

网址：

www.gf.com.cn

2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18-8118

网址：

www.guodu.com

3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 8888 606

、

0755-82370688

网址：

www.invescogreatwall.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

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二月三日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泰信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新增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江海证券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

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相关协议，自

2012

年

2

月

6

日起，上述机构将代理泰信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90012

）的销售业务。

投资者可在上述机构指定网点办理泰信保本混合基金的开户和认购业务， 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

相应的售后服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88-5988 021-38784566

址站：

www.ftfund.com

2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6662288

网址：

www.jhzq.com.cn

3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53

网址：

www.htsec.com

4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400-820-9898

网址：

www.cnhbstock.com

5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001-001

网址：

www.essence.com.cn

6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888-108

网址：

www.csc108.com

7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36

网址：

www.guosen.com.cn

8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0755-33680000

、

400-6666-888

网址：

www.cgws.com

9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020-961303

网址：

www.gzs.com.cn

10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021-63340678

网址：

www.ajzq.com

11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400-600-8008

网址：

www.china-invs.cn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

3

日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海通证券、国元证券、平安证券、招商证券、国信证券、

银河证券和中信建投证券为中银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通证券

"

）、国

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元证券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平安证券

"

）、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招商证券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信证券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银河证券

"

）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建投证券

"

）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

议，自

2012

年

2

月

6

日起，海通证券、国元证券、平安证券、招商证券、国信证券、银河证券和中信建投证券将代

理销售本公司旗下中银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3819,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200

号中银大厦

45

楼

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5566

或

021-38834788

公司网站：

www.bocim.com

2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21-962503

或当地营业部咨询电话

公司网址：

http://www.htsec.com

3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888-777

网址：

http://www.gyzq.com.cn

4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400-8866-338

公司网址：

http://www.pa18.com

5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65

网址：

http://www.newone.com.cn

6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95536

公司网站：

www.guosen.com.cn

7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68016655

或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公司网站：

www.chinastock.com.cn

8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 4008888108

网址

: www.csc108.com

特此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本基金的募集初始面值为

1

元，在市

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本基金净值可能会低于初始面值，本基金投资者有可能出现亏损。 基金管理人提醒

投资者基金投资的

"

买者自负

"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

投资者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

3

日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浦发银行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协商一致，决定自

2012

年

2

月

6

日起，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40006

）、兴全可转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40001

）、兴全有机增长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40008

）和兴全绿色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3409

）参加浦

发银行的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基金定投业务指投资者通过与浦发银行签订相关协议，约定固定的扣款日期和扣款金额，由浦发银行在

约定扣款日在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用于购买指定的基金产品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

者。

二、优惠活动的期限

自

2012

年

2

月

6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法定基金交易日。

三、优惠活动的内容

投资者通过浦发银行营业网点、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与浦发银行进行定投签约，凡在活动期间成功发起

的基金定投申购业务，享受如下优惠：（

1

）原定投申购费率高于

0.6%

，则实行

8

折优惠；若享受折扣后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

2

）原定投申购费率低于

0.6%

或固定费用，则按原费率标准执行。

四、注意事项

1

、基金定投业务其他未明事项，请遵循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的具体规定。

2

、本活动只针对正常申购期的开放式基金的前端收费模式，不包括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

3

、凡在规定时间及规定产品范围以外的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不享受以上优惠。

4

、基金的申购费率等详细情况参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5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活动解释权归浦发银行所有。

五、咨询办法

1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xyfunds.com.cn

2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电话：

400-678-0099

、

021-38824536

3

、浦发银行各基金销售网点

4

、浦发银行网站：

http://www.spdb.com.cn

5

、浦发银行客服电话：

95528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

3

日

关于博时天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部分银行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农业银

行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银行

"

）签署的代理销售服务协议，自

2012

年

2

月

3

日起，本公司将增

加上述银行代理博时天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基金代码：

050023

；

C

类，基金代码：

050123

）的销售业务。

有关详情请咨询中国农业银行客户服务热线：

95599

、访问中国农业银行网站：

www.abchina.com

；或致电

中国银行客户服务热线：

95566

、访问中国银行网站：

www.boc.cn

；或致电博时一线通：

95105568(

免长途话费

)

、

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bosera.com

了解有关情况。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

3

日

证券代码：

002051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

2012－009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

月

6

日发布了《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事项停牌公告》，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机集团

"

）正在筹划与中工国际相关的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

目前，国机集团仍在就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向相关部门咨询论证，公司股票继续停牌，本公司将每周发

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3

日

证券代码

:002312

证券简称

:

三泰电子 公告编号

:2012-006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监会确认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无异议并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限制

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

"

草案

"

），并于

2012

年

1

月

6

日披露了上述事项。 随后公司将草案及

相关资料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证监会

"

），并就上述事项与证监会进行了沟通。

公司于今日获悉，证监会已对公司报送的草案确认无异议并进行了备案。 公司将根据证监会的有关反

馈意见，对草案部分内容进行相应修订。

公司将尽快将修订后的《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提交董事会

审议后公告，并将及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二日


